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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房产被查封的公告（补发） 

一、公司房产被查封的情况概述 

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明珠股份”）因与佛山

市优势集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广州钧扬通泰投资咨询

有限公司的股东协议争议案（具体情况详见 2019 年 07 月 12 日在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

露的《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公告（补发）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19-016）、《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公告（补发）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9-017），佛山市优势集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和广州钧扬通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向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

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对明珠股份的房产进行查封。 

二、被查封房产的信息 

（一）房产一： 

房地产权利人：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

房屋坐落：玉溪市红塔区高新区腾霄路 11号 

不动产权证号：云（2017）红塔区不动产权第 0010593号 

（二）房产二：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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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权利人：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

房屋坐落：玉溪市红塔区高新区腾霄路 11号研发楼 1-3层 

不动产权证号：云（2017）红塔区不动产权第 0010594号 

三、房产查封对公司的影响 

以上房产被法院查封，将致使公司的贷款融资受限。本次房产被

查封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尚不存在较大的影响。 

四、公司的应对措施 

公司将积极应诉，同时与佛山市优势集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、广州钧扬通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协商，尽快解除对公司上

述房产的查封，消除对公司的不利影响。关于本次房产查封的进展，

公司将及时对外进行披露，敬请投资者关注，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》（2019）云 0402

财保 1号 

2、《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》（2019）云 0402

财保 2号 

特此公告 

 

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8月 8日 


